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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州医科大学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

专业报考要求

一、在满足招生章程第十条要求的同时，报考我校学术

学位研究生的考生必须满足以下报考专业要求

（一）伦理学（专业代码 010105）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

理（专业代码 030501）、思想政治教育（专业代码 030505）

和人文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1Z2）不限制毕业生专业。

（二）食品科学与工程（专业代码 0972--）各专业接收

食品科学与工程类、生物工程类、药学类、生物科学类、动

物医学类、动物生产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三）生物学（专业代码 0710--）接收医学类、生物科

学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微生物学、遗传学（专业代码 071005、071007）接收医

学类、生物科学类、生物工程类、动物医学类、动物生产类

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四）基础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1--）各专业接收医学类

专业，生物科学类毕业生报考。

（五）医学教育学（专业代码 1001Z1）接收医学类、生

物科学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六）临床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2--）各专业接收临床医

学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医学技术类专业毕业生只允许报考对应相关专业，如医

学检验技术专业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（专业代码 100208）、

眼视光学专业报考眼科学（专业代码 100212）、康复治疗学



第 2 页 共 5 页

专业报考康复医学与理疗学（专业代码 100215）、医学影像

技术专业报考影像医学与核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207）等。

（七）口腔临床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3--）专业仅接收口

腔医学类毕业生报考。

（八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（专业代码 1004--）各专业

接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、基础医学类专业

毕业生报考。

营养与食品卫生学（专业代码 100403）接收公共卫生与

预防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、基础医学类、化学专业毕业生报

考。

（九）中西医结合临床（专业代码 100602）专业接收中

医学类、中西医结合类、临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十）药学（专业代码 1007--）接收药学类、中药学类、

化学专业、应用化学专业、化学生物学专业、分子科学与工

程专业、能源化学专业、制药工程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药用生物材料学（专业代码 1007Z1）接收药学类、化工

与制药类、生物科学类、生物工程类、护理学类、化学专业、

应用化学专业、化学生物学专业、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、能

源化学专业、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、材料物理专业、材料化

学专业、冶金工程专业、金属材料工程专业、无机非金属材

料工程专业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、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、

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、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、焊接技

术与工程专业、功能材料专业、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、新能

源材料与器件专业、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专业、复合材料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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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工程专业、智能材料与结构专业毕业生报考；

药理学（专业代码 100706）接收药学类、基础医学类、

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、中医学

类、中西医结合类、中药学类、法医学类、医学技术类毕业

生报考。

（十一）护理学（专业代码 1011--）专业接收护理学专

业、助产学专业毕业生报考。具体报考要求如下：

护理本科毕业生（含专升本、非全日制本科的自考、电

大或函授等层次）以及高职高专毕业两年以上的考生，均须

具备高中毕业证书、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其中，应届

本科生应在录取当年入学前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；非全

日制应、往届考生、高职高专毕业两年以上的考生、须以第

一作者发表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至少 1 篇。

（十二）智能医学（专业代码 0710J1）接收生物信息学

专业、材料智能技术专业、电子信息材料专业、医学信息工

程专业、人工智能专业、智能视觉工程专业、机器人工程专

业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、软件工程专业、物联网工程专

业、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、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、数据科

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、智能医学工程专业、生物医药数据科

学专业、智能影像工程专业、医工学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十三）健康管理学（专业代码 1002Z1）接收公共事业

管理专业、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、医疗保险专业、医疗产品

管理专业、养老服务管理专业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、基础

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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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学类、中西医结合类、护理学类毕业生报考。

二、在满足招生章程第十条要求的同时，报考我校专业

学位研究生的考生必须满足以下报考专业要求

（一）临床医学（专业代码 1051--）各专业仅接收符合

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的普通全日制应届或往届

本科毕业生报考（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医学学士学位证书、专

升本考生专科专业须与本科专业一致），且应届生应在录取

当年入学前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对于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或正

在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不得报考临床医学（专业代

码 1051--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。

其中，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只可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

（专业代码 105120）；

眼视光医学专业毕业生只可报考眼科学（专业代码

105116）。

（二）口腔医学（专业代码 1052--）专业仅接收口腔医

学类毕业生报考，并且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

的普通全日制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报考（须取得国家承认

的医学学士学位证书、专升本考生专科专业须与本科专业一

致），且应届生应在录取当年入学前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

书。

对于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或正

在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不得报考口腔医学（专业代

码 1052--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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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共卫生（专业代码 1053--）专业接收公共卫生

与预防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、基础医学类、公共事业管理专

业、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、医学实验技

术专业、医学影像技术专业、智能医学工程专业、生物医药

数据科学专业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、大数据管理与应

用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四）护理（专业代码 1054--）专业接收护理学专业、

助产学专业毕业生报考。具体报考要求如下：

护理本科毕业生（含专升本、非全日制本科的自考、电

大或函授等层次）以及高职高专毕业两年以上的考生，均须

具备高中毕业证书、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其中，应届

本科生应在录取当年入学前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；非全

日制应往届考生、高职高专毕业两年以上的考生、须以第一

作者发表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至少 1 篇。

（五）药学（专业代码 1055--）专业接收药学类、中药

学类、化学专业、应用化学专业、化学生物学专业、分子科

学与工程专业、能源化学专业、制药工程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六）农业（畜牧，专业代码 095133）接收动物生产类、

动物医学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七）农业（食品加工与安全，专业代码 095135）接收

食品科学与工程类、生物工程类、药学类、生物科学类、动

物医学类、动物生产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（八）兽医（专业代码 0952--）接收动物医学类、水产

类专业毕业生报考。


